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05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10.15
一、本會第1304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內政部陳報「『生活圈道路系統四年建設計畫』修正計畫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應遵照行政院歷次核示既定原則，於中央總補助經費340億元額度內辦理（含號誌化路口容量研究經費），並請優先支應院核定「台北縣新店安坑一號道路」、「苗栗縣三義卓蘭新闢道路」、「台中縣豐原11-34號道路」及屏東縣「屏24線」及「屏40線」等5項工程，其餘新增18項部分請妥為控管，確保計畫如期完成。
(二)內政部所提97年度營建署總預算額度外增列之5億元部分，現階段不宜處理，俟完成預算程序後另議。
(三)有關後續研提中央協助改善地方道路之計畫，目前已完成發包者考慮優先納入，並請參酌下列各項建議，妥為研擬：
1.優先以交通管理手段提升已闢建道路使用效率。

2.涉及配合中央政府重大建設開發案必要之聯絡道路，優先酌予補助。

3.地方負擔用地費比例調高。

4.補助原則應考量各縣（市）歷年執行績效、離島地區、區域合作、大眾運輸系統之配合等因素；且為均衡補助各地方政府之經費、照顧財政貧乏縣（市），應與地方道路養護經費做通盤考量，並依地方政府配合情形研擬計畫。

5.建立退場機制、落實滾動式檢討，俾確保經費妥善運用及計畫執行成效。

6.後續計畫宜參酌現行推動經驗檢討，強化小組審議功能、簡化作業流程。

三、「人口結構變動對消費之影響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3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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